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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汽车回购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亿元汽车回购担保额度的议

案》。 

为解决在公司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好且需融资支持客户的付款问题，进

一步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扩大市场份额，公司通过与银行或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

合作，为客户购车提供按揭贷款、承兑汇票及融资租赁服务等业务合作模式，同

时，公司为客户购买本公司产品而申请金融机构按揭贷款、承兑汇票或融资租赁

服务的客户，提供回购担保，通过该种合作，公司可以实现及时回款。对于办理

银行按揭贷款、承兑汇票或融资租赁服务中达到回购条件的逾期客户，公司通过

催收、法律诉讼等方式进行处理。大部分客户通过催收不会形成最终风险。公司

成立有专门法务机构及各营销办事处在客户所在地采取控制风险措施，使公司所

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08 年度股东大会、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 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担保额度为 20 亿元人民币。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

不断扩大，所需按揭贷款客户也日益增多，经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拟将汽车回购担保额度由 20亿元增加到 22亿元。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信誉良好且具备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客户。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按照合作协议，公司负责向合作金融机构推荐资信良好的购车借款人，

双方督促贷款人按照协议的要求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  

2、贷款的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的约定逾期三期未偿还贷款时，公司以预付



回购款的形式代借款人垫付所欠合作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达到回购条件的，公

司无条件回购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债权或借款人的车辆。 

公司客户因购买本公司汽车产品而申请银行汽车按揭贷款时，本公司同意为

其提供汽车回购担保。担保额度由原来 2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22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汽车回购为国内比较普遍的汽车按揭贷款方式，该项业务的实施有利于拉动

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同意该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28.50亿元；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19.93 亿元，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3.5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以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5 亿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55.33%。其中为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需承担汽车回购责任余额为 14.54

亿元。  

因客户按揭担保贷款逾期，公司代垫款余额为 3,993.18 万元。除此之外，

无其他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3日 

 


